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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从香港、澳门、台湾人士中招收研究生简章

发布时间：2012-07-25

  

中国人民大学欢迎香港、澳门、台湾人士报考我校硕士学位研究生、博士学

位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被

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

广大师生秉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办学宗旨，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 

在教育部学位中心开展的第二轮（2007-2009年）一级学科评估中，中国人

民大学7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全国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排名第一的一级学

科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三；排名第一的人文社科类一级学科总数位居全国高校

第一。 

我校现有博士学位授予点12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181个。2013年有79个专

业招收港澳台地区博士研究生，87个专业招收港澳台地区硕士研究生。 

我校港澳台研究生招生方式分两种：普通招考、推荐免试硕士生（推荐免试其它链接：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  |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  |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  教育部  |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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